
附件2

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规范设置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置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地方相关管理要求以及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有关排放口规范化设置的规定。
（二）在各污染物排放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置相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标志牌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GB15562. 1-1995）、《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及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的规格和样式自行制作。
（三）建设规范化排放口列入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组成部分和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内容，排污单位必须在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的同时建设规范化排放口，污水排放口要设置采样池，废气排放口要设置采样口。排污口应按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有编号或根据《排污单位编码规则》（HJ 608）进行编号。
二、污水排放口的设置规范
（一）污水排放口位置应根据实际地形和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情况确定。凡排放含《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中一类污染物的单位，还应在产生该污染物的车间或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专门增设规范的排污口。
（二）在污水排放口处，设置测流段及采样池：
测流段及采样池要求为明渠，测流段渠道为规则的矩形直渠，使其水深不低于0.1米，流速不小于0.05米/秒，测流段长度为其水面宽度的6倍以上，最短不小于1.5米。使用其它方法测流时，可按测流仪器说明进行测量，测流仪器前应设置调节池和平稳过水段，确保水流为稳定流状态，保证测量精度。采样池设置在测流段末端，采样池的水深不少于0.4米，长度和宽度不少于0.4米。
（三）在采样池侧按规范安装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三、固定污染源排气的采样口设置规范
（一）采样口位置
采样口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采样口位置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6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3倍直径处（见图1）。对矩形烟道，其当量直径D=2AB/（A+B）（A、B为边长）。
注：（1）若只需采集气态污染物，其采样位置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但应避开涡流区。
（2）采样位置应避开对监测人员有危险的场所。
（二）采样口
在选定的测定位置开设采样口，采样口内径不小于90毫米，采样孔的管长应不大于50 毫米。不使用时应用盖板、管堵或管帽封闭。
距采样口300毫米处，焊一V字型支架，以托举采样枪。
（三）采样平台
采样平台为监测人员采样设置，平台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并设有约1.1米高的护栏和不低于10厘米的脚部挡板，采样孔距平台面约1.2-1.3米。
（四）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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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道开口示意图                       整体示意图

四、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置规范
（一） 产生或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贮存或处置医疗废物的，还应满足《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39707-2020）的要求。
（二）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的渗滤污水必须处理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三）危险废物填埋场须按规定在其周围设置监测井（孔）监测地下水的水质变化。其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有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的，应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要求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孔），监测井（孔）的设置与监测应符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四）在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立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bookmark: _Toc92189831]五、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规范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应设置在距排污口（源）及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并能长久保留。
（一）污水标志牌设置在污水排放口采样池侧；
（二）废气标志牌安装在排气筒（烟囱）监测采样口侧；
（三）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的标志牌设置在场地的醒目处；
（四）在噪声排放源对边界影响最大处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规定，设置环境噪声监测点，并在该处附近醒目处设置噪声标志牌。边界上有若干个在声环境中相对独立的固定噪声污染源，应分别设置环境噪声监测点和噪声标志牌；
[bookmark: _Toc92189832]（五）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高度一般为：标志牌上缘距离地面2米。
（六）一般性污染物排污口（源）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置提示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排放剧毒、致癌物及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物质的排污口（源）或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所，设置警告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
六、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制作要求
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的要求自行制作标志牌。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制作规格：
（一）参考《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GB 1556.1－1995）、《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及修改单和《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
（二）牌底用1.5~2毫米冷轧钢板。
（三）牌面采用搪瓷处理或者反光贴膜，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保证在足够的观察距离条件下不影响阅读。
（四）柱式标志牌立柱采用38×4无缝钢管或其他坚固耐用的材料。
（五）标志牌的端面及立柱要经过防腐处理。
（六）具体的规格颜色如下：
	名称
	规格
	背景颜色
	图形颜色

	平面固定式
	提示牌
	□300×480毫米
	绿色
	白色

	
	警告牌
	△420毫米
□450×680毫米
	黄色
	黑色

	立式（竖式）
	提示牌
	□420×420毫米
	绿色
	白色

	
	警告牌
	△560毫米
	黄色
	黑色


（七）标志牌样式：
1.提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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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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